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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

的事后审核问询函》的公告 

 

 

 

 

2016 年 5月 9日，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上海证券交

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《关于对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

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6】0464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

所的相关规定，现将《问询函》全文公告如下： 

“依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——年度报告的

内容与格式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格式准则第 2号》”）、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

等规则的要求，本部对你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进行了事后审核，现有如下问题需

要你公司作进一步披露。 

一、关于水务业务 

1. 公司污水处理业务营业收 1.73 亿元，同比下降 9.77%，毛利率 34.07%，同

比下降 7.53 个百分点。请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，包括污水处理价格及其形成机

制，污水处理量和财政补贴情况等，对比行业中可比公司，补充披露公司污水处理

业务收入和毛利率下降的原因以及未来的应对措施。 

2.公司 2015 年在供水量小幅下滑 0.11%的情况下，实现供水业务收入 6.99 亿

元，同比上升 28.74%，毛利率 21.84%，同比减少 14.92个百分点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在供水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，供水业务收入上升 28.74%，毛利率减少 14.92 

个百分点的原因。 

（2）与相似地区的可比公司相比，补充说明公司各供水资产的盈利情况与财务

指标在同行业公司中的水平，以及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趋势。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

3. 供水行业受行政政策干预较大，水价由政府主导，未实现市场化，而供水价

格调整对公司业绩影响较大。请公司补充披露所在地区供水单价和污水处理单价在

报告期内的调整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调整依据和方式，并量化分析水价调整对公司

未来盈利的影响。 

二、关于固废业务 

4.公司收购创冠中国后，固废业务产能大幅上升，2015年贡献收入 10.02亿元，

占总收入比例已接近 30%，毛利率 42.86%，同比增加 5.76个百分点。请公司补充披

露： 

（1）公司在固废行业的收入构成及毛利率等财务指标。 

（2）目前公司所拥有的垃圾焚烧业务特许经营权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名称，

协议签订时间，目前是否建成，特许经营期，核准垃圾处理规模及实际处理量，垃

圾处置费，内部收益率等。 

（3）结合各垃圾焚烧项目的垃圾处理量、上网电价、上网电量等指标，对比同

行业公司，分析发电收入和垃圾处置费收入的变动情况， 以及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趋

势。 

5.报告期内，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共计 4407万元，主要包括生活垃圾

外运费补助 3657万元，该笔款项为政府返还前期由子公司垫付的生活垃圾外运填埋

的增收费用。请公司补充披露政府返还该笔填埋费的原因以及是否具有可持续性。 

针对前述问题，依据《格式准则第 2 号》规定要求，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

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，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。 

请你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之前，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，并以书面形式回复

我部。” 

 

根据《问询函》的要求，公司正组织有关部门积极准备答复工作，将尽快对上

述事项的相关内容进行补充和完善，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5 月 10 日 


